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2019年在职干部研究生
招  生  简  章

为进一步提高在职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较强党性修养的党政领导干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2019年继续招收在职干部研究生。
一、招生对象、报考条件和招生办法
招生对象：省直部门及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干部。
报考条件：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中共党员；
3、政治思想素质良好，遵纪守法；
4、身体健康，能坚持到校面授学习，完成学习任务。
招生办法：招生采取自愿报名、所在组织部门同意、参加统一考试的办法，根据招生计划和录取标准择优录取。
二、学制与培养方式
学制：三年
培养方式：采取周六、周日集中授课与平时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学员学完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经考试考核合格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者，取得由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颁发的研究生毕业证书。
    三、报名办法及注意事项
网上报名时间：2019年3月10日—4月20日
现场资格确认（复审）时间：4月8日—4月26日
打印准考证时间：5月14日—5月25日
联系电话：029-85378041、029-85378040         
招生办地址：西安市小寨西路119号2号行政办公楼一层西侧
报名程序：登陆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在职研究生招生系统网站（yjs.shxdx.com），点击注册按钮，完成用户名和密码的注册后，登陆招生系统按照规定的操作流程网上报名。
现场资格确认（复审）：报考校本部各专业考生在规定的复审时间内携带相关材料到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招生办公室复审；报考校外教学部考生请将复审材料交由各自教学部招生办公室进行初审。
现场确认（复审）需携带下列材料：
1、报考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在职干部研究生登记表一式两份；
2、大学本科学历毕业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组织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党组织出具的党员证明；
注意事项：1、“组织人事部门意见”一栏要有“符合条件，同意报考”字样，并加盖组织人事部门公章、负责人名章或签名，该表作为学籍材料进入学生毕业档案；2、组织人事关系和党关系不在同一单位时，由组织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出具说明；3、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其报名及录取资格，已经录取者取消其学籍，并向其所在单位和上级单位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通报。
四、教学部、招生专业及考试科目
	教 学 部
	招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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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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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理论
	①政治理论
    
②专业综合

	
	党政管理
	

	
	经济管理
	

	
	法    学
	

	
	公共管理
	

	宝鸡教学部
	经济管理
	

	延安教学部
	党政管理
	

	榆林教学部
	公共管理
	

	商洛教学部
	法    学
	


五、考试时间、地点
    2019年5月25日（星期六）；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
六、收费标准
报名费：100元/人（现场资格复审时缴纳）
学  费：7000元/人/学年（不含教材费）
七、录取：根据考试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说明：报名系统公告栏会发布报名注意事项和考试相关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并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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